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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TUR 軟體授權使用軟體授權使用軟體授權使用軟體授權使用協議書協議書協議書協議書】】】】 

 

立立立立協議協議協議協議書人書人書人書人 

      國立臺灣大學圖書館                 （以下簡稱甲方） 

                                     （以下簡稱乙方） 

 

一一一一、、、、    目的及方式目的及方式目的及方式目的及方式 

甲方為協助國內大專校院建置各校機構典藏系統，並於臺灣機構學術成果典

藏系統（以下簡稱 TAIR）平臺上進行資訊交流，甲方免費提供「NTUR 軟體」（以

下簡稱本軟體）予乙方使用。經雙方簽訂【NTUR 軟體授權使用協議書】（以下

簡稱本協議書），乙方同意接受本協議書條款之約定。 

 

二二二二、、、、    協議書條款協議書條款協議書條款協議書條款 

1. 使用權之授予使用權之授予使用權之授予使用權之授予：甲方授予乙方免費使用本軟體。 

2. 乙方單位性質乙方單位性質乙方單位性質乙方單位性質：乙方須為教育部核准設立之國內大學校院或國內獨立且非

營利之公私立學術研究機構。 

3. 用途用途用途用途：：：：本軟體僅提供乙方作為機構典藏系統平台，乙方不可將本軟體移作

他用或授予第三者。若有違反，乙方同意在甲方要求下移除本軟體。 

4. 專有權專有權專有權專有權 

(1) 本軟體係甲方根據 DSpace BSD (Berkeley Software Distribution) 開放

源碼軟體授權方式，針對中文特性加以修改軟體套件而成。在軟體安

裝後的系統首頁與原始程式碼中都標示「© Powered By DSPACE, MIT. 

Enhanced by NTU Library IR team」，乙方不得移除或更改產品中或上

面的任何商標、標誌、著作權或其他專有權通知。 

(2) DSpace 為 Massachusetts Institute of Technology（以下簡稱 MIT）註冊

商標，甲方尊重 MIT 於本軟體既有之所有智慧產權，於本軟體安裝後

對 MIT 既有之智慧產權聲明「© Powered By DSPACE, MIT」標示皆

予以保留。 

(3) 本協議書並未授權乙方使用 Massachusetts Institute of Technology、

DSpace、國立臺灣大學、NTUR 或其授權者的商標、服務商標或標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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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乙方責任與義務乙方責任與義務乙方責任與義務乙方責任與義務 

(1) 乙方同意在以本軟體安裝並公布的乙方系統首頁加上「©Powered By 

DSPACE, MIT. Enhanced by NTU Library IR team」的連結與著作權聲

明。 

(2) 乙方在任何公開場所（包括乙方機構內部、外部）、公開活動與發佈

文件（如演講會議資料、研究論文..等）中提到利用本軟體安裝而成的

系統與服務時，乙方同意對外聲明所安裝使用的系統軟體來自甲方。 

(3) 乙方採用 NTUR 軟體建置機構典藏到達一定規模之後，應與其他機構

典藏建置單位，共同協商討論一套永續經營機制，以維持機構典藏計

畫之自足營運模式，並相互支援。 

6. 擔保免責聲明擔保免責聲明擔保免責聲明擔保免責聲明 

本軟體提供的「軟體現況」，乃連同所有錯誤「依樣」提供。在法律允

許的範圍下，甲方謹此聲明，不負任何與本軟體有關之明示或默示擔保責任，

包括但不限於軟體無瑕疵、適合商銷、適用於某一特定用途或不侵權的擔保

責任。至於選擇本軟體做乙方的用途，以及本軟體的品質和效能，乙方須自

行承擔全部風險。即使任何回復救援的作業都無效，此項限制仍然適用。 

7. 其他其他其他其他 

(1) 本協議書構成甲方和乙方之間就標的事項訂立的完整協議，只可通過

甲方所授權的行政人員簽發的書面修訂書修改。 

(2) 本協議書內容一部分無效、不成立或無法執行，不影響本協議書中其

他内容之效力。 

(3) 乙方若有需要將本協議書下的權利轉讓給同意其條款和同意受其條款

約束的任何一方，乙方需與甲方同時簽訂【國立臺灣大學與學術成果

典藏種子機構合作協議書】，未簽訂者不可將本軟體與本協議書下的

權利轉讓給第三者。 

(4) 本協議書一式二份，雙方各執乙份為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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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立立立協議協議協議協議書人書人書人書人：：：： 

 

甲  方： 國立臺灣大學圖書館                                  

代表人： 陳雪華                                              

地  址： 臺北市羅斯福路四段一號                              

 

乙  方：                                                     

代表人：                                                     

地  址：                                                     

 

 

中 華 民 國中 華 民 國中 華 民 國中 華 民 國 九 十九 十九 十九 十         年年年年         月月月月         日日日日    

 


